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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社會成長的資源與限制
傳統型倫理壓倒現代公民型倫理

.社會組召集人錢永祥。

*口，{{<三過多年的努力，台灣
在社會的開放與政治

的民主化兩方面，都已經獲

得一定的成果 。 可是這項成

果能否鞏固，自由與民主的

實質內容能否逐漸蔓延 、深

化、 落實，涉及台灣社會是

否能夠發展出屬於公民社會

的成素，並且讓這類成素成

為公共生活的主要面向 。 公

民社會有如此關鍵的意義，

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開放與民

主，必須表現在平等而有實

質意義的政治參與 、安定而

有尊嚴的生活機會 、開放與

公平的經濟體制、多樣且自

發的文化形式;這拉，都需

要我們設法將 「公民 」 理念

轉化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原

則 。

在我們的經驗中，妨礙公

民理念落實的最主要因素，

當然是政治上的壓制 。 可是

在政治的因素之外，社會本

身內在的傳統組織形態、生

活方式 、 文化 、價值觀、 乃

至於民間的倫常規範，對於

「 公民社會 」 這樣一個高度

屬於現代的觀念，究竟有甚

麼樣的影響，也值得深入考

察。公民社會的發達， 不可

能不仰仗傳統資源與文化習

慣的支持 。 可是，傳統式的

生活方式與思想，也含有許

多與公民生活的公共性格相

抵觸的成分 。 在我們追求公

民社會的過程裡，對於這且

資源與障礙，必須有所意識

與檢討 。

本次研討會有關社會一組

的報告與討論，以四個主題

為焦點，反省台灣公民社會

發展的資源與限制 。 公民社

會與政治的關係 ，構成了第

一個主題。由於傳統觀念的

影響，台灣初生的民間社

會，不僅暴露了自身「去政

治化」的趨勢，甚至演變成

對於政治的抗拒與鄙視 。 結

果， 一方面政治參與的動能

大為削弱，掌握豐富社會資

源的民間社團，並沒有擔負

起相應的公民政治責任 ; 另

一方面，民粹式的干擾產生

了破壞性的壓力，政治過程

運作的邏輯沒有受到尊重 。

這種情況形成惡性循環，馴

至政治領域本身腐化僵固，

卻找不到更生的力量，而公

民影響政治過程的機會，也

相對地持續降低 。

近年來台灣盛行社區主義

與鄉土情懷，這種趨勢是否

與公民社會的 「 普遍」與

「 開放 」 性格衝突，構成了

第二個主題 。 按照李丁讚教

授的詮釋，九二一震災後爆

發的暨南大學撤校爭議，具

體呈現了社區觀念所預設的

價值、與公民社會所預設的

價值之間的緊張 。 社區主義

似乎難免要以本身特殊的

「公利 」 為本，公民社會卻

必須以平等的權利與對話的

必要為圭臭 。 這中間的糾

結，牽涉到理論上自由主義

與社群主義的對立、牽涉到

局部的公利與整個社會的公

利的分與合、也牽涉到社區

內部求取共識乃至於整體社

會求取協調的可能性。九二

一震災之中，民間社團脹災

救難的表現廣受好評， 一時

之間，社會互助的希望似乎

必須寄託在 「志工」的善心

上 。另一方面，福利國家的

官僚化 、 政治化、以及規訓

化，卻遭詬病已久 。 兩相對

照，公民社會所要求的社會

互助與安全保障，應該如何

推行，似乎出現了反福利國

家的定論 。 對這種潛在相當

流行的想法做深入檢討，是

我們第三個主題的內容 。 公

民身分本來是福利國家的道

德基礎，可是公民社會對福

利的國家化應該抱持甚麼樣

的態度?國家對於社會志願

組織與合作組織的角色，又

應該如何看待?最基本的問

題是:福利的志工化、慈善

化，是否代表回到傳統社

會，而與公民社會賦予成員

的普遍、平等尊嚴相背離?

最後一個主題，探討傳統

式民間倫理與公民社會所要

求的倫理的不同 。 台灣近年

面對社會的失序問題，每每

有兩極的反應 。 有人惋情傳

統倫理的式微消失，有人卻

指責傳統倫理的不足 。 可是



社 會

.豎大復校，師生返回埔里，社區人士熱烈歡迎 。

無庸諱言，今天社會上仍以

傳統的倫理觀居於主導地

位。陳弱*教授舉出的「 愛」

與「善惡」兩套觀念，生動

地說明了私性的人際關係和

積極性道德標準的流行，也

充分證明了傳統型倫理如何

壓倒了現代公民型倫理。可

是「愛」並不是公共關係的

德性，而公民社會所要求的

消極倫理，也不是善惡二元

論的素朴觀點所能照顧的複

雜概念。公民社會的倫理規

範，其實預設了公、私領域

的嚴格劃分 。 這個劃分，恐

怕不是傳統民間倫理所能夠

處理的 。

從以上所羅列的主題來

看，台灣公民社會的成長，

涉及的議題相當廣泛，不過

各個議題之間的關連也很緊

密。綜合言之，對於公民社

會的特性的認知、以及它與

傳統型社會的關係，在威權

政治力量退潮之後，已經成

為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。 在

研討會與談人的回應裡，我

們可以見到，對於公民社會

的特性，大家並沒有一致的

看法;而對於社區、民間、

乃至於傳統社會組織是否與

公民社會對立，各方的看法

更見分歧 。 值得重視的是，

許多對於社區運動有深刻參

與經驗、或是對於民間的文

化與生命力有親炙接觸的人

士，更反對把公民社會與傳

統社會、與地方社區對立的

論述取向 。

到目前為止，社區主義在

台灣扮演的角色是屬於進步

性的。可是隨著各種社會力

量的出押 、 運作的嫻熟度增

加，以進步自許的社區運動

者，必須正視傳統勢力中的

良秀成素如何區分的問題 。

特別重要的是，傳統型社會

文化在普遍性與開放性兩方

面，明顯的有所不足。民主

生活需要社區生活;可是社

區如果未能民主化，仍不免

有成為社會封建保守力量淵

顫的危險 。 在這個方面，公

民社會的理念，值得社區運

動正視 。

另一方面，公民社會能不

能在社會生活襄取得立足發

展的基礎，也取決於社區的

組織與力量能否逐漸成形 。

在今天，公民社會不可能只

寄望於一個由菁英組成卻白

外於政治的公共領域，也不

可能只寄望於公民形式權利

的普及深入 。 如果公民社會

要成為現實，讓民主的因素

進入草根與民間的組織，恐

怕才是當務之急 。 在這方

面，社區運動與公民社會的

關係，乃是極為密切的 。

總而言之，公民社會在台

灣的發展，已經需要我們來

檢討它所擁有的社會文化資

源 。 這時候，原有的社會傳

統 、地方性的社區運動、乃

至於民間的文化，對於公民

社會的發展，既可能是助

力、也可能構成挑戰 。 社會

的進步，正有賴於善用助力

而轉化挑戰 。 這次我們討論

公民社會的發展機會，可望

對所涉及的問題做了初步的

界定與分梳 。經過觀念的釐

清與溝通，我們主張，公民

社會與社區運動這兩種理念

之間的討論持續下去，彼此

扮演語友的角色 、也互為批

評的奧援 。 公民社會的成員

也要時時檢討傳統文化的遺

傳 ， 避免因襲舊日的觀念面

對現代的問題 。畢竟 ，摸索

出公民社會在台灣的形貌，

是需要長時期的努力的。




